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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各界關切主題及本行回應重點 

主題 回應重點 

CBDC 的

定位與政

策目標 

 為因應國家數位發展政策與大眾數位支付需求，本行推動

CBDC之研究與試驗計畫。 

 CBDC可分為零售型與批發型兩種。零售型 CBDC即數位形

式的現金，供大眾日常交易使用；批發型 CBDC即代幣化準

備金，用於金融機構間代幣化資產的清算。 

 零售型 CBDC可作為保留公共支付的選項、有助建立共通的

基礎設施及支持創新；批發型 CBDC 作為跨體系、跨機構的

最終清算工具，可支援代幣化貨幣體系金流運作，以因應未來

代幣化資產發展趨勢。 

CBDC、存

款代幣與

穩定幣之

比較 

 CBDC：由央行發行，屬央行直接負債，無信用風險與流動性

風險，並有十足發行準備。 

 穩定幣：價值與美元或法幣掛勾的虛擬資產，多由非銀行機

構發行，主要用於虛擬資產交易，並已逐漸擴及實體經濟的

支付。由於有價格不穩定等風險，各國正逐漸加強監管。 

 存款代幣：代幣化銀行存款，屬商業銀行負債，可作為代幣

化資產交易媒介或企業跨境支付工具；由於銀行受高度監

理，安全性通常高於穩定幣。 

法律基礎

與監管架

構 

 考量立法的經濟效益與規範的完整性，如要發行，本行可能

較傾向制定 CBDC專法，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。 

 中介機構資格可能為銀行或電子支付機構，將負有洗錢防制

(AML)及認識你的客戶(KYC)責任，且僅能檢視其客戶的交易

資訊，以保護用戶隱私。 

 CBDC為央行發行的法償貨幣，商家原則上不得拒絕，除非

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約定；另 CBDC涉及商家之接收設備與

網路連線，如要發行，未來或可分階段或區分對象漸進推廣。 

系統架構

與技術方

案選擇 

 零售型 CBDC規劃採中心化系統，主因需支援高頻、大量的

即時交易；系統將整合現有 TWQR標準，例如小攤商可使用

QR Code 立牌；大型商家則可整合至現有之 POS 機或支援

NFC支付。 

 批發型 CBDC 規劃採分散式帳本技術(DLT)，主因批發型

CBDC係用作代幣化資產之清算，交易量相對較小，且具有

多方驗證及難以篡改等優點。 

 本行已進行無網路情況下離線支付之試驗(包括卡片)，惟相

關技術尚未成熟，加以國際間尚無共通規格，本行將持續研

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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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 回應重點 

風 險 管

理、安全

性與隱私

保護 

 零售型 CBDC系統將設有大眾持有額度及錢包數量限制，以

免銀行存款流失，影響銀行信用創造功能，並可避免數位擠

兌，維護金融穩定。 

 資安防護： 

– CBDC交易皆需透過民眾以私鑰簽章、平台驗章，以防偽冒。 

– CBDC平台遵循國際準則，每年定期委由第三方公正單位進

行查核。 

 交易隱私： 

– 用戶個資僅留存在中介機構，交易資料皆以去識別化技術處

理，本行無法識別且難以還原；若以不記名錢包進行小額交

易，僅須認證手機號碼有效性，不與持有人身分連結。 

– 本行不會進行常規性查核，僅有發現異常交易，或檢調、稅

務機關在依法規範下，才能調閱資料。 

 若手機遺失或故障，記名錢包可透過中介機構取回 CBDC；

不記名錢包因帳戶未與用戶身分連結，遺失即無法取回。 

普惠金融

與社會溝

通 

 即使發行 CBDC，實體現金仍會持續發行，以保障不使用數

位支付者之需求，並作為數位支付系統之備援機制。 

 無銀行帳戶仍可開立 CBDC錢包，不記名錢包僅提供手機號

碼即可，記名錢包則需經中介機構 KYC。 

 中介機構的錢包 App須通過政府無障礙檢測(WCAG)；使用

者介面須考量不同族群需求，如大字體、簡化操作模式。 

 未來中介機構可提供多元宣導，如提供易讀教材、手語翻譯，

或建立多元諮詢管道(如手語視訊服務)等。 

跨境支付

與現實世

界 資 產

(RWA)代

幣化應用 

 CBDC是促進跨境支付的可能改善方案之一，但仍有技術、

法規、政策及治理等議題尚待解決；相較之下，各國既有的

快捷支付系統(FPS)跨境互連是短期內較可行的改善方案，本

行將持續參與國際金融組織相關會議之交流，並督促營運

FPS之財金公司做好準備，以利未來接軌國際。 

 批發型 CBDC可作為代幣化世界的最佳清算工具，藉此支持

金融市場的創新應用，包括 RWA 代幣的發展。本行現正與

集保結算所合作試驗以批發型 CBDC 支援代幣化資產交易

之清算，探索未來共建代幣化金融基礎設施之可行性。 

 


